
绪　 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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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研究内容及意义

“杨尔曾(约 1575—?),浙江钱塘保安坊羊牙荡人。 原名尔真,

万历二十二年甲午(1594)改名尔曾,字圣鲁,号雉衡山人、卧游道

人、雉衡逸史、六桥三竺主人等,知见有以堂号草玄居、夷白堂、武林

人文聚、泰和堂等编撰刊行书籍多种。”①杨尔曾是一位作家兼书坊

主,“明代参与小说创作的书坊主主要有熊大木、余邵鱼、余象斗、洪

楩、杨尔曾、凌濛初、陆云龙、陆人龙、袁于令等人”②,杨尔曾为其中

一个。 明代的书坊主往往会以不同堂号刊刻书籍③,据龚敏《明代

出版家杨尔曾编撰刊刻考》一文,“杨尔曾亦存在以不同堂号刊行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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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参见龚敏:《明代出版家杨尔曾编撰刊刻考》(收入《小说考索与文献钩

沈》,济南:齐鲁书社,2010 年 9 月第 1 版),第 183~185 页。
参见程国赋:《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》 (北京:中华书局,2008 年 10 月

版),第 86 页。
如建阳书坊主余象斗,就曾以“双峰堂”“三台馆”堂号刊行书籍。 参见

龚敏:《明代出版家杨尔曾编撰刊刻考》 (收入《小说考索与文献钩沈》,济南:
齐鲁书社,2010 年 9 月第 1 版),第 188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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籍的情形”①,“目前知见杨尔曾以草玄居名号刊行了四种书籍,以

夷白堂刊行了六种书籍,以武林人文聚刊行了《韩湘子全传》,以泰

和堂刊行了十种书籍,合共有二十一种之多”②。 《狐媚丛谈》便是

杨尔曾以“草玄居”刊行的书籍之一。

《狐媚丛谈》是一部以“狐”为专题的小说总集,是明代小说

汇编风气在万历时极度兴盛的产物。 陈国军在《明代志怪传奇小

说研究》中指出,“由嘉靖时期就蔚然成风的小说汇编风气,到了

隆万时期有着一种愈演愈烈的发展趋势” ③。 陈大康也曰:“小说

选集的成批出现,是万历朝小说领域中的新气象。” ④《狐媚丛谈》

是由书坊主刊刻而成的小说总集,反映了明代万历朝小说发展的

“新气象”,对于研究明代书坊主杨尔曾的小说刊刻与编撰活动以

及明代小说总集的整体概况都意义深远。

《狐媚丛谈》对后来狐文学的创作和研究都产生了不可低估

的影响。 《狐媚丛谈》共收集了 133 条狐故事,以这些故事在文中

发生时间的先后顺序依次编排,内容涉及了先秦两汉、魏晋南北

朝、唐、宋、元、明各个时期的狐故事,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,因此

从纵的方面来说,《狐媚丛谈》本身就是一部狐文学的发展历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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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见龚敏:《明代出版家杨尔曾编撰刊刻考》(收入《小说考索与文献钩

沈》,济南:齐鲁书社,2010 年 9 月第 1 版),第 188 页。
参见龚敏:《明代出版家杨尔曾编撰刊刻考》(收入《小说考索与文献钩

沈》,济南:齐鲁书社,2010 年 9 月第 1 版),第 207~208 页。
参见陈国军:《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研究》(天津:天津古籍出版社,2006

年 1 月第 1 版),第 363 页。
参见陈大康:《明代小说史》(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7 年 4 月第 1

版),第 449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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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横向方面来看,《狐媚丛谈》的狐故事极为丰富,虽不是面面俱

到,将先秦到明代的狐故事都收罗殆尽,但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

作品基本已囊括进来。 典型的作品如六朝产生的“阿紫原型”、唐

代的“狐妓原型” 与“任氏原型” 等。 《灵孝呼阿紫》 故事来源于

《太平广记》卷四四七《陈羡》,最早见于《搜神记》,该故事被称作

“阿紫原型”,“阿紫原型在以后得到极大发展,以致在女狐中形成

‘阿紫一派’”;《狐变为娼》来源于《太平广记》卷四五○《薛迥》,

最早见于《广异记》,该故事被认为“第一例狐妓故事,标志着狐妓

原型”;任氏(《狐称任氏》)为人性化的情狐,是唐代“一种全新的

雌狐妖———淫邪之性消泯而易之以善美之性,其代表就是著名的

狐妖任氏”。① 其狐故事的丰富性、时代性、典型性特征无疑为将

来研究狐文学的学者提供了便利,从这一意义上来说,《狐媚丛

谈》又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有关狐的百科全书,是狐文学研究过程

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。

二、研究综述

目前,除了陈国军与龚敏在《〈狐媚丛谈〉的编者、版本与成书

时间考略》 ②一文对《狐媚丛谈》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外,学界

尚未出现对《狐媚丛谈》研究的专文。 综合来看,目前学界对《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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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参见李剑国:《中国狐文化》(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2 年 6 月第 1
版),第 74、107、110 页。

陈国军、龚敏:《〈狐媚丛谈〉的编者、版本与成书时间考略》 (《世界文

学评论》,2011 年第 1 期),第 307~ 309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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媚丛谈》的关注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:

(一)《狐媚丛谈》“已佚”说

宁稼雨在 1996 年出版的《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》说《狐媚

丛谈》:“原书已佚。 未见佚文。” ①宁稼雨的《狐媚丛谈》 “已佚”

说由 1998 年出版、刘叶秋等主编的《中国古典小说大辞典》 ②所采

纳。 接着,宁稼雨等在 2005 年出版的《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》 ③

一书中,将其在《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》撰写的相关文字做了简

单的顺序调整和个别的文字改动,仍然断言该书“已佚”,而全然

不知《狐媚丛谈》的上海图书馆本与台湾天一出版社影印日本藏

本。 另外,宁稼雨等在以上三书中把“墨杘子”误作“墨床子”,且

误以为是《狐媚丛谈》的作者,可见多年以来,宁稼雨等对《狐媚丛

谈》仍然欠缺适当的关注。④

(二)与《狐媚丛谈》“无缘一见”者

山民在《狐狸信仰之谜》书中流露出与《狐媚丛谈》 “至今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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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③

④

参见宁稼雨:《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·明代志怪类·狐媚丛谈》
(济南:齐鲁书社,1996 年版),第 227 页。

参见刘叶秋等主编:《中国古典小说大辞典》 (石家庄:河北人民出版

社,1998 年 7 月版),第 467 页。
参见朱一玄、宁稼雨、陈桂生编著:《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·文言部

分·狐媚丛谈》(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5 年 12 月版),第 343 页。
宁稼雨等对《狐媚丛谈》缺乏关注,最先由龚敏提出:“宁氏对于《狐

媚丛谈》一书仍欠缺适当的关注。”另外,龚敏还指出《狐媚丛谈》的作者为

“凭虚子”而非“墨杘子”。 详见龚敏:《明代出版家杨尔曾编撰刊刻考》 (收

入《小说考索与文献钩沈》,济南:齐鲁书社,2010 年 9 月第 1 版),第 190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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缘一见”的惋惜之情。① 黄建国在《明清文言小说狐意象解读》文

中的感慨与山民相同:“明代据说有墨床子撰五卷本的狐仙故事

集《狐媚丛谈》,笔者无缘一见。” ②其中,山民、黄建国与宁稼雨等

一样,亦将“墨杘子”误写作“墨床子”。

(三)在行文中涉及《狐媚丛谈》的内容

1. 马兴国《〈平妖传〉在日本的流传及影响》

马兴国早在 1988 年《〈平妖传〉在日本的流传及影响》一文中

就提到内阁文库中“林罗山手写的《狐媚丛谈》” ③。 在此,马兴国

虽是简单提及,但意义极为重大。 《狐媚丛谈》有三种版本:上海

图书馆本、日本内阁文库本与林罗山手抄本。 马兴国的贡献在于

为人们寻找藏在日本内阁文库的林罗山手抄本提供了线索,这对

于完善《狐媚丛谈》的版本,以及推动《狐媚丛谈》研究的深入,具

有重要价值。

2. 李剑国《中国狐文化》

李剑国先生在《中国狐文化》 中有两处涉及《狐媚丛谈》 的

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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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③

山民曰:“明代的笔记体志怪小说沿宋元的衰颓之势继续下滑,进入

历史上的最低点,其中狐仙传说就更少得可怜了。 据说有墨床子撰的《狐媚

丛谈》,为五卷本的狐仙故事集,内容如何,至今无缘一见”。 详见山民:《狐

狸信仰之谜》(北京:学苑出版社,1994 年 10 月第 1 版),第 165 页。
参见黄建国:《明清文言小说狐意象解读》 [《西北大学学报(哲学社

会科学版)》,2005 年第 3 期],第 143 页。
参见马兴国:《〈平妖传〉在日本的流传及影响》 (《日本研究》,1988

年第 4 期),第 74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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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一,李剑国认为《狐媚丛谈》对于明代狐文化的贡献便是

“狐仙”概念的提出与狐仙理论的初步建立。① 《狐仙》来源于唐

代牛僧孺《玄怪录》卷四《华山客》,但“唐人并未提出狐仙概念,

只是初步提出狐修炼成仙的思想。 ‘狐仙’一语的出现乃在《狐媚

丛谈》” ②,其意义在于揭示出狐通过修炼能够实现由妖向仙的

转化。

其二,《中国狐文化》还引用了《狐媚丛谈》卷五《狐丹》文,认

为明人将狐的内丹称作“狐丹”应是来源于此。③ 明代是道教极

为兴盛的时代,狐仙与狐丹概念的提出正是道教修炼成仙理论以

及内外丹理论影响渗透下的产物。 李剑国先生紧紧抓住明代道

教发展特点且很好地阐释了受其影响下的狐文化,这是李先生的

独具慧眼之处,然而,李剑国先生认为“狐丹”概念的出现在《狐媚

丛谈》,又有些微不足。

事实上,除了《狐媚丛谈》 中的《狐丹》,《西樵野纪》 卷九与

《祝子志怪录》卷五也分别有一篇《狐丹》。 三篇《狐丹》叙述的故

事内容相同,但也存在一些差异。 《西樵野纪》卷九《狐丹》讲述

了“某”一日在晚归途中遇见一位口中衔灯的女子,且与该女子野

合。 如是者数日。 “某”把这件事告诉了颇有智慧的他人(此人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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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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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见李剑国:《中国狐文化》(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2 年 6 月第 1
版),第 156 页。

参见李剑国:《中国狐文化》(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2 年 6 月第 1
版),第 165 页。

参见李剑国:《中国狐文化》(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2 年 6 月第 1
版),第 167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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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中仍被称为“某”),他人教给“某”一个办法,让他在与女子交

往的过程中夺灯且吞之,结果“某”如其教,在与女子交合时夺灯

且吞咽下去,女子失去灯之后,说出自己是为采补而来的狐,灯其

实是狐丹等,大恸而死。 而《祝子志怪录》与《狐媚丛谈》中的《狐

丹》讲述的是赵氏两个兄弟,哥哥叫“才之”,弟弟叫“令之”。 有

一天晚上,“才之”在归途中遇见一位口中衔灯的女子,且与该女

子野合。 后来被“令之”发现,在“才之”离开之后,“令之”暗中也

与女子野合。 后来,“令之”把这件事告诉了“所知”。 “所知”教

“令之”夺灯且下咽的方法,“令之”如其教,在与女子交合的过程

中夺走灯,但还来不及下咽便被女子发现且前来抢夺,结果灯在

二者抢夺的过程中掉在了水里。 女子失灯后告诉“令之”,自己是

为修炼而来的狐,灯其实是狐丹等,大恸而死。 (注:《祝子志怪

录》与《狐媚丛谈》的故事情节、故事中的人物完全相同,两者仅是

些微文字上的不同而已。)综合《西樵野纪》 《祝子志怪录》 《狐媚

丛谈》中的《狐丹》来看,相同的地方为:三者都有人与口中衔一灯

的狐女野合,而后透露给他人,他人教以夺灯,结果人如其教,在

与狐女野合时夺灯,狐女失灯(狐丹)后而丧命化形的故事。 不同

的地方:第一,人物及其称呼不同。 《祝子志怪录》 《狐媚丛谈》中

的《狐丹》除了狐女外有三个人物,且都有名姓,两兄弟分别是“才

之”与“令之”,以及具有谋略的“所知”;但《西樵野纪》除了狐女

外,只有两个人物,且都没有名姓,男主人公称作“某”,替主人公

出谋划策的智者亦称为“某”。 第二,情节不同。 《祝子志怪录》

《狐媚丛谈》的《狐丹》 是两兄弟交相与狐女野合,事后弟弟“令

之”将事情经过告诉智者“所知”;而《西樵野纪》仅为“某”一人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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狐女野合,事后告诉智者“某”。 另外,《祝子志怪录》《狐媚丛谈》

中的《狐丹》说“令之”没有吞咽下狐丹,狐丹在狐女与“令之”争

夺的过程中掉在水里;而《西樵野纪》却说“某”夺得狐丹且吞咽

之。 第三,故事结尾不同。 《祝子志怪录》 《狐媚丛谈》两兄弟“亦

无他异”,而《西樵野纪》中的“某”却“独得高寿令终”。

那么,哪篇《狐丹》才是最早的源头呢? 据侯甸《西樵野纪》

“嘉靖庚子(1540)” ①的自序,显然远远早于成书于“万历二十二

年到万历三十五年间(1594—1607)” ②的《狐媚丛谈》。 然而,《祝

子志怪录》与《西樵野纪》之间的关系如何呢? 从时间上来说,祝

允明稍长于侯甸,侯甸在《西樵野纪》中作的序中称“余少尝从侍

枝山(祝允明)、南濠(都穆)二先生门下” ③。 但是,《西樵野纪》

毕竟是侯甸自己的创作,有侯甸“嘉靖庚子( 1540)” 的自序;而

《祝子志怪录》是由祝允明的曾孙祝世廉纂辑而成,刻于万历四十

年(1612)。 以此为依据,学者一般认为《西樵野纪》较《祝子志怪

录》更加可信,而《祝子志怪录》与《西樵野纪》之所以有内容相同

的篇目,是因为《祝子志怪录》抄袭了《西樵野纪》。 如程毅中在

《读稗散札》文中提到侯甸《西樵野纪》卷五有一篇《桂花著异》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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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见[明]侯甸:《西樵野纪》,顾廷龙主编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编纂委员

会编:《续修四库全书·子部·小说家类》第 1266 册(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

社,2002 年版),第 727 页。
陈国军、龚敏:《〈狐媚丛谈〉的编者、版本与成书时间考略》 (《世界文

学评论》,2011 年第 1 期),第 309 页。
参见[明]侯甸:《西樵野纪》,顾廷龙主编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编纂委员

会编:《续修四库全书·子部·小说家类》第 1266 册(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

社,2002 年版),第 727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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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祝允明的《祝子志怪录》卷一有一篇《柏妖》,“故事与《西樵野

纪》完全相同,主人公也是石亨和于谦,只是桂花变成了柏树,桂

芳华改为柏永华。 二者本为一事”。 至于谁抄袭了谁的,程毅中

认为侯甸的《西樵野纪》是侯甸自己编定的,有嘉靖庚子(十九年,

1540)自序。 而《祝子志怪录》 则是出自祝允明的曾孙祝世廉之

手,刻于万历年间,“似乎不如《西樵野纪》可信。 而且《艳异编》

(四十五卷本之卷四十)也引作《桂花著异》”。① 薛洪 在《【稀

见珍本】明清传奇小说集》 中介绍《西樵野纪》 的相关情况时也

说:“按,祝允明(1460—1526)撰有《语怪编》四篇四十卷,今仅存

第四篇一卷,很少流传。 明末钱允治家藏有《枝山志怪》五卷,又

名《祝子志怪录》,乃后人纂辑而成。 其中有些作品与本书基本相

同,而与祝氏文笔不类,当是后人据本书修改辑入,非祝氏原书

所有。” ②

如此说来,《狐丹》 很有可能最先记载于明侯甸的《西樵野

纪》卷九,而《祝子志怪录》中的《狐丹》盖是以《西樵野纪》为蓝本

且经过一番修改编辑而成的。 而《狐媚丛谈》中的《狐丹》故事内

容与《祝子志怪录》 全同,盖又是抄袭《祝子志怪录》 文而来的。

三篇《狐丹》,李剑国先生独独注意到《狐媚丛谈》的《狐丹》,充分

说明了《狐媚丛谈》作为以狐为主的专题故事总集较一般志怪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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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详见程毅中:《读稗散札》,袁行霈主编,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

中心编:《国学研究》第三卷(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5 年版),第 193 ~
194 页。

详见薛洪 、王汝梅主编:《【稀见珍本】明清传奇小说集》 (长春:吉
林文史出版社,2007 年版),第 151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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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集更易传播。 另外,李剑国先生所认为的明人将狐的内丹称作

“狐丹”来源于《狐媚丛谈》中《狐丹》的看法,被万晴川所承袭,他

在《中国古代小说与方术文化》一书中指出:“狐狸炼成的内丹,明

人称为狐丹。” ①他所举的例子亦是《狐媚丛谈》卷五的《狐丹》,同

样没有注意到产生时间更早的《西樵野纪》中的《狐丹》。

3. 王岗《作为圣传的小说,以编刊艺文传道》

王岗在《作为圣传的小说,以编刊艺文传道》一文中,主要从

杨尔曾的生平活动以及编纂刊刻的作品来谈杨尔曾的道教思想。

其中,涉及《狐媚丛谈》的三点内容:其一,杨尔曾以“墨杘子(mēi
 

chì
 

zi)”为笔名编纂并刊刻了《狐媚丛谈》。② 其二,对《狐媚丛

谈》给予极高的评价,王岗认为:“《狐媚丛谈》是中国文学史上唯

一一部完全专注于狐狸精及其超自然能力的文言小说集。”其三,

论述了《狐媚丛谈》极高的刊刻和版画质量,以及相应地分析了其

质量高的原因。 但王岗对《狐媚丛谈》的论述有优点也有不足。

首先,王岗看到了《狐媚丛谈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独一无二性,它

是完全属于狐狸、狐精、狐媚的,而古代还没有任何一部书籍像它

这样如此纯粹地专注狐。 其次,王岗注意到《狐媚丛谈》极高的版

画价值,这就说明《狐媚丛谈》在中国版画史上也是占有一席之地

的。 然而,王岗对《狐媚丛谈》的作者的判断似乎有失公允。 王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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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参见万晴川:《中国古代小说与方术文化》 (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

社,2005 年 8 月版),第 267 页。
参见王岗:《作为圣传的小说,以编刊艺文传道》 (《“第一届道教仙道

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”会议论文集》,高雄:台湾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,2006
年 11 月 10—12 日),第 368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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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为“墨杘子”即杨尔曾的笔名,杨尔曾正是以此笔名在草玄居刊

刻了《狐媚丛谈》。 王岗的说法因缺乏证据而显得理据不足,“尽

管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此书不是杨尔曾‘编撰’,然而,此书除了标

举‘草玄居’外,亦无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是杨尔曾编撰” ①。 王岗

贸然将《狐媚丛谈》的作者②归在“墨杘子”与杨尔曾的名下,这是

其不足之处。 另外,关于《狐媚丛谈》的编纂、刊刻原因,王岗认为

杨尔曾是“报答许逊③”、出于“宗教使命”才编纂且刊刻了《狐媚

丛谈》等书籍④;同时认为,《狐媚丛谈》之所以刊刻精良,也是因

为其“具备宗教内容” ⑤。 毋容置疑,《狐媚丛谈》的内容的确具有

道教色彩,“其中有相当篇幅与道教有关” ⑥,如《道士收狐》《狐刚

子》《狐授甑生口诀》 《李自良夺狐天符》 《三狐相殴》 《狐仙》 《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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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参见龚敏:《明代出版家杨尔曾编撰刊刻考》 (收入《小说考索与文献

钩沈》,济南:齐鲁书社,2010 年 9 月第 1 版),第 191 页。
《狐媚丛谈》的作者实际上为“凭虚子”。 关于《狐媚丛谈》的作者问

题,本书第一章将专门论述。
许逊(239—374),字敬之,东晋时著名道士,后被净明道奉为教祖。

更多关于许逊的奇异传闻,见于干春松:《神仙传》 (北京:东方出版社,2005
年 1 月版),第 208~ 213 页。

参见王岗:《作为圣传的小说,以编刊艺文传道》 (《“第一届道教仙道

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”会议论文集》,高雄:台湾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,2006
年 11 月 10—12 日),第 368 页。

参见王岗:《作为圣传的小说,以编刊艺文传道》 (《“第一届道教仙道

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”会议论文集》,高雄:台湾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,2006
年 11 月 10—12 日),第 373 页。

参见王岗:《作为圣传的小说,以编刊艺文传道》 (《“第一届道教仙道

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”会议论文集》,高雄:台湾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,2006
年 11 月 10—12 日),第 373~ 374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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丹》,等等,然而王岗把《狐媚丛谈》的创作动机完全归结于此是不

恰当的。 《狐媚丛谈》搜罗内容广泛,涉及了林林总总有关狐的各

种奇异传闻,比如狐有媚珠(《狐吐媚珠》)、狐有丹(《狐丹》)、狐

爱美女(《狐负美女》)、狐喜喝酒(《狐善饮酒》)、狐善偷窃(《狐

偷漆背金花镜》)、狐尾易露(《村民断狐尾》)、狐会飞(《狐能飞

形》)、狐能幻化(《狐变妲己》)、狐可成仙(《狐仙》)、狐戴骷髅能

变人(《狐戴髑髅变为妇人》)。 凡此等等,其中虽然有相当篇幅

与道教有关,但狐精媚人、狐作祟扰人、狐助人等篇幅同样为数不

少,因此可以说, 《狐媚丛谈》 的内容庞杂不一,并不是纯粹为

“道”而来,当然也就不能够说是出于“宗教使命”。 从《狐媚丛

谈·小引》透露的编纂信息来看,其似乎更倾向于教化意味,“是

不独狐人,亦抑人狐矣”,即要告知人们,世界上比狐更加可怕的

是像狐一样凶险、狡诈之人。

4. 康笑菲《狐仙》

康笑菲在《狐仙》一书中沿袭了李剑国先生所认为的《狐媚丛

谈》的《狐仙》使“狐仙”概念首度在明代出现,但其对“狐仙”的理

解又与李剑国先生有所不同。 李剑国先生认为的“狐仙”是受道

教影响下的狐修炼成仙,而康笑菲所理解的“狐仙”是具有“艺妓

(康笑菲此处使用‘艺妓’一词似乎不妥,根据上下文推测,康笑菲

应是想用一词来表达狐仙概念所具有的情色意涵,但误用了‘艺

妓’。 ‘艺妓’一词来源于日本,中国没有‘艺妓’的说法,关于艺

妓的解释:‘艺妓并非妓女。 她们有自己的行规———“艺妓道”。

所谓“艺妓道”,一是该行业约定俗成的准则,二是艺妓遵循的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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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规范。 艺妓卖艺不卖身,是与娼妓的最大区别。’ ①)和仙女的

特质”,既包括有狐修炼成仙的一面,又不排斥情色的内容,意义

多重而复杂。② 康笑菲还提出《狐媚丛谈》从《太平广记》大量取

材这一事实。③ 另外,她还对《狐媚丛谈》 的命名问题发表了看

法,认为《狐媚丛谈》的作者为了突出“狐媚”主题而把“早期资料

中的故事都重新命名”,以确保每个故事的篇名都有“狐” 字。④

在第二章的注释 60 中,康笑菲还简单提及了《狐媚丛谈》的作者

墨杘子、《千顷堂书目》对该书的著录、内容编排、成书时间,以及

流传等情况。⑤ 可以说,在以上提及的诸位学者中,以康笑菲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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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详见王慧娟:《日本艺妓文化》 (《世界文化》,2008 年第 2 期),第 46
页。 另外,关于“艺伎”,还有一些解释。 “艺伎,在日语中叫做( geiko),意思

是女艺人,象征着高贵和典雅,她们不同于妓女,她们赖以生存的是精湛的

艺术,而不是身体。” 详见董文玲:《日本的艺伎文化探微》 (《东疆学刊》,
2008 年第 25 卷第 1 期),第 43 页。 “‘艺伎’中带有一个‘伎’字,这就让大

家以为艺伎就是善于唱歌跳舞的妓女。 这是一种误解,日本的艺伎,是卖艺

但并不卖身的舞者。”
 

详见尹平:《浅析艺伎一词的误解》(《科协论坛》,2007
年第 8 期),第 438 页。 可见,“艺妓”一般指日本女艺人,与妓女的意思不

同。 在此,康笑菲用“艺妓”并不能表达出其想表达的情色内容,而置以妓女

或是娼妓更为妥当一些。
参见康笑菲:《狐仙》(台北:博雅书屋有限公司,2009 年 12 月版),第

77~ 78 页。
参见康笑菲:《狐仙》 (台北:博雅书屋有限公司,2009 年 12 月版),

第 81 页。
参见康笑菲:《狐仙》 (台北:博雅书屋有限公司,2009 年 12 月版),

第 81 页。
参见康笑菲:《狐仙》(台北:博雅书屋有限公司,2009 年 12 月版),第

250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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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狐媚丛谈》的关注面最广,且提出很多新颖而独特的观点,比如

对“狐仙”多重概念的理解、《狐媚丛谈》与《太平广记》 的关系、

“狐媚”主题的命名方式等。 但是,康笑菲的有些提法并不是很精

准。 比如,用“艺妓” 来比喻“狐仙” 所包含的情色内容,殊不知

“艺妓”是与妓女迥然相异的两个词汇,它着重强调的是“艺”,而

非“妓”。 又如,误以为《狐媚丛谈》 的作者为墨杘子。 另外,在

《狐媚丛谈》的命名问题上,康笑菲也是有失偏颇的。 她指出《狐

媚丛谈》的命名方式突出了“狐媚”主题,是正确的。 但是,她认为

《狐媚丛谈》把“所有早期资料中的故事都重新命名,确保每个谈

到这个主题的故事标题都有‘狐’字” ①,是有失公允的。 因为《狐

媚丛谈》并非每一标题都重新命名,有的就直接抄袭所参考的文

本而来,比如《狐神》 (《太平广记》卷四四七题“狐神”)、《狐入李

承嘉第》 (《白孔六帖》 卷九○题“狐入李承嘉第”)、 《狐人立》

(《白孔六帖》卷九○题“狐人立”)、《狐龙》 (《太平广记》卷四五

五题“狐龙”)、《姜五郎二女子》(《夷坚志补》卷二二题“姜五郎二

女子”)、《诵经却狐》(《湖海新闻夷坚续志》后集卷二题“诵经却

狐”)、《西山狐》(《庚巳编》卷三题“西山狐”)、《临江狐》 (《庚巳

编》卷二题“临江狐”)、《谷亭狐》 (《庚巳编》卷八题“谷亭狐”)、

《狐丹》(《祝子志怪录》卷五题“狐丹”)、《狐精》 (《西樵野纪》卷

六题“狐精”)。 另外,也并非每个“标题都有‘狐’字”,比如《灵孝

呼阿紫》 《胡道洽死不见尸》 《徐安妻骑故笼而飞》 《姜五郎二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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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参见康笑菲:《狐仙》(台北:博雅书屋有限公司,2009 年 12 月版),第
81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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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》《胡媚娘》中就没有“狐”字。

(四)对《狐媚丛谈》全面关注

目前学界对《狐媚丛谈》进行全面关注者为龚敏和陈国军。

龚敏在《明代出版家杨尔曾编撰刊刻考》一文,详细考证出杨尔曾

以不同堂号编撰和刊刻的小说作品,其中以“草玄居”刊行的四部

书中就有《狐媚丛谈》。 龚敏在此文中简单介绍了《狐媚丛谈》的

版本、著录、作者等情况。① 以此为基础,龚敏与陈国军进而在

《〈狐媚丛谈〉 的编者、版本与成书时间考略》 一文中,专门从著

录、作者、版本与成书时间四个方面进行了更加详细全面的考证

与论述。 比如关于《狐媚丛谈》著录情况,以往宁稼雨与康笑菲也

有所涉及,但同时提到的都只是清代的《千顷堂书目》一种。② 龚

敏在《明代出版家杨尔曾编撰刊刻考》一文中也仅是涉及了《中国

文言小说总目提要》 与《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》 两种。③ 但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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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参见龚敏《明代出版家杨尔曾编撰刊刻考》 “二、杨氏草玄居的编撰

和刊刻”第二小节“凭虚子《狐媚丛谈》” (收入《小说考索与文献钩沈》,济
南:齐鲁书社,2010 年 9 月第 1 版),第 189~ 191 页。

分别参见宁稼雨:《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·明代志怪类·狐媚丛

谈》(济南:齐鲁书社,1996 年版),第 227 页;刘叶秋等主编:《中国古典小说

大辞典》(石家庄:河北人民出版社,1998 年 7 月版),第 467 页;朱一玄等编

著:《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·文言部分·狐媚丛谈》 (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

社,2005 年 12 月版),第 343 页;康笑菲:《狐仙》 (台北:博雅书屋有限公司,
2009 年 12 月版),第 250 页。

参见龚敏《明代出版家杨尔曾编撰刊刻考》 “二、杨氏草玄居的编撰

和刊刻”第二小节“凭虚子《狐媚丛谈》” (收入《小说考索与文献钩沈》,济
南:齐鲁书社,2010 年 9 月第 1 版),第 190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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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〈狐媚丛谈〉的编者、版本与成书时间考略》中,龚敏与陈国军有

了明显的进展,他们全面搜集,广泛涉猎,著录书籍增加到七种,

基本将明、清、近当代著录《狐媚丛谈》的诸书全部网尽,为目前学

界介绍《狐媚丛谈》著录情况最为详尽者。

在版本方面,他们的建树同样不可低估。 以往的文本或是只

提及上海图书馆本①,或是日本内阁文库本②,或是林罗山手抄

本③,且较为零散,并没有集中记录《狐媚丛谈》所有版本的情形。

这样,分散各处的记载很容易让人只知其一,不知其二。 而龚敏

与陈国军能够根据零碎的讯息,寻找到蛛丝马迹,从而深入寻求

并综合分散在各处的资料,最终考证出《狐媚丛谈》的三种版本。

至此,《狐媚丛谈》的版本趋于完备,龚敏与陈国军的贡献不可谓

不是一种突破与创举。

另外,关于《狐媚丛谈》的作者问题。 见诸《明代出版家杨尔

曾编撰刊刻考》文以前的论述主要有两种提法,或曰“墨杘子”,或

曰“凭虚子”,但都没有给出任何理由,不知缘何而说。 而龚敏与

陈国军却认真贯彻了“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” 的原则。 《狐媚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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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《浙江历代版刻书目》就只记录了《狐媚丛谈》的上海图书馆本。
 

详见

《浙江省出版志》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:《浙江历代版刻书目》 (杭州:浙江人

民出版社,2008 年 12 月版),第 115 页。
近代学者董康在《日本内阁藏小说戏曲书目》与《书舶庸谭》中曾提

及日本内阁文库本。 详见董康:《日本内阁藏小说戏曲书目》 (《国学月刊》,
1927 年第 4 期),第 3 页;董康著,傅杰校点:《书舶庸谭》 (沈阳:辽宁教育出

版社,1998 年版),第 13 页。
参见马兴国:《〈平妖传〉在日本的流传及影响》 (《日本研究》,1988

年第 4 期),第 73~ 74 页。



绪　 论


谈》“凭虚子”说,虽不是他们第一个提出①,却最先由他们解释清

楚为何是“凭虚子”而不是“墨杘子”。 他们指出,“墨杘子”为撰

写《狐媚丛谈》“小引”之“墨杘子”,且他在“小引”中分明提出了

是“凭虚子丛而传之” ②。 这样,作者问题就明晰化了,当是“凭虚

子”无疑。 最后,不能不提及的是龚敏与陈国军在考证《狐媚丛

谈》成书时间上的贡献,笔者认为这也是目前最具说服力、最精确

的考证。 《浙江历代版刻书目》提出《狐媚丛谈》是“万历三十年

(1602)钱塘杨尔曾草玄居刊本” ③,但没有给出任何理由。 康笑

菲在《狐仙》第二章的注释 60 中对《狐媚丛谈》的成书时间也做了

考证,但她得出“本书成书的时间不早于正德年间,但也不在万历

(一五七三—一六一九)末年之前” ④的说法过于宽泛、笼统。 而

龚敏与陈国军根据《狐媚丛谈》 “小说文本的源流和著录,以及其

他小说对《狐媚丛谈》的引用等” ⑤,从而得出“《狐媚丛谈》的成书

时间当在万历二十二年到万历三十五年间(1594—1607)”。 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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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其实,杜信孚早在其 1983 年出版的《明代版刻综录》中便指出《狐媚

丛谈》的作者为“凭虚子”。 详见杜信孚:《明代版刻综录》第六册第五卷(扬

州:广陵古籍刻印社,1983 年版),第 43 页。
参见龚敏:《明代出版家杨尔曾编撰刊刻考》 (收入《小说考索与文献

钩沈》,济南:齐鲁书社,2010 年 9 月第 1 版),第 190~ 191 页。
《浙江省出版志》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:《浙江历代版刻书目》 (杭州:

浙江人民出版社,2008 年 12 月版),第 115 页。
参见康笑菲:《狐仙》(台北:博雅书屋有限公司,2009 年 12 月版),第

250 页。
参见陈国军、龚敏:《〈狐媚丛谈〉的编者、版本与成书时间考略》 (《世

界文学评论》,2011 年第 1 期),第 308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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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,此种说法是目前最为可靠、最具信服力的说法。

综合以上对《狐媚丛谈》的关注情况,尽管目前学界对《狐媚

丛谈》的著录情况、是否存佚,以及在行文过程中对《狐媚丛谈》的

内容、篇名、作者等情况都有所涉及,但所占篇幅很少,研究也并

不深入。 以龚敏的《明代出版家杨尔曾编撰刊刻考》为标志,《狐

媚丛谈》开始以独立的一个章节出现,《〈狐媚丛谈〉的编者、版本

与成书时间考略》进而以专文形式对《狐媚从谈》进行更加全面、

详细的独立研究,成为后人研究《狐媚丛谈》的必备和基石。 但从

整体上看,《狐媚丛谈》的研究还存在未完善之处,如《狐媚丛谈》

的故事来源、编创手法、内容特点,以及对后世狐文学的影响等方

面仍是空白,有待进一步探讨和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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